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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萬勝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全體股東

本核數師已完成審核第18至第59頁所載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財務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各自之責任

公司條例規定董事須編製真實與公平之財務報告。在編製該等財務報告時，董事須貫徹採用合適

之會計政策。

本核數師的責任是根據吾等審核工作的結果，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獨立意見，並根據香港公司條

例141條僅向 閣下（作為一個實體）報告，而不作其他用途。本核數師概不對本報告之內容向任

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意見之基礎

本核數師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惟本核數師之工作範圍受下文所

述者規限。

審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財務報告所載數額及披露事項有關之憑證，亦包括評估董事於編

製該等財務報告時所作之主要估計和判斷、所採用之會計政策是否適合 貴公司及 貴集團之具

體情況，以及有否貫徹運用並充份披露該等會計政策。

本核數師在策劃審核工作時，均以取得一切吾等認為必需之資料及解釋為目標，使吾等能獲得充

份之憑證，就該等財務報告是否存有重要錯誤陳述而作出合理之確定。然而，吾等獲得之憑證受

到下列規限。

如財務報表附註1所述，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貴公司出售其附屬公司萬勝物業投資有

限公司及廣東萬華房產有限公司（「已出售附屬公司」）。計入綜合收益表之出售虧損為港幣1,328,925

元（即出售所得款項港幣44,339,623元與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資產淨值港幣45,668,548

元之差額）； 貴公司董事認為該等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期間之業績總額對 貴集團並不重大。然而，吾等未能取得滿意之審核證據信納該等附屬公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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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資產淨值，以及出售虧損港幣1,328,925元並無重大誤導。任何就

上述數字作出所需調整會影響 貴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期初儲備及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

吾等在達成意見時，亦已評估財務報告在整體上是否充份呈報資料。吾等相信，吾等之審核工作

為吾等之意見提供了合理基礎。

有關持續基準之基本不明朗因素

在吾等達成意見時，曾考慮財務報告附註2就解釋董事正採取積極措施改善貴集團之流動資金狀

況所作之披露是否足夠。尤其， 貴公司正物色潛在投資者向 貴集團注入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賺取收入之物業。倘向 貴集團注入賺取收入之物業，董事相信 貴集團將可履行一切於可見未

來到期之財務責任。財務報告乃按持續基準編製，其有效性視乎未來資金是否充足。財務報表並

無計算未能取得有關資金之任何調整。吾等認為基本不明朗因素已於財務報告中充份披露，而吾

等在此方面之意見並無保留。

因審核範圍受到限制而產生之保留意見

吾等認為財務報表真實及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

況。除了假設吾等已獲得已出售附屬公司之足夠憑證，以致須作出必要之修訂外，吾等認為財務

報告足以真實與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狀況，並已按

照香港公司條例適當編製。

單指吾等對已出售附屬公司之工作限制方面：

‧ 吾等仍未取得吾等認為就審核而言必需之一切資料及解釋；及

‧ 吾等未能決定是否存有妥善之賬冊。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